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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京规自×临[2020]×号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××分局
关于××区××镇×××地块××项目
××临时设施的临时用地的批复

北京市××××有限责任公司：
你单位申报的《关于申请建设××区××镇×××地块××项目××临时设施的临时用地的请示》（××××[2020]×号），经我局审查原则同意现批复如下：
1、 同意你单位建设××区××镇×××地块××项目××临时设施的临时用地项目使用××区××镇××村约×.××××公顷集体土地为临时用地的申请。
2、 该临时用地用于××区××镇×××地块××项目××临时设施的临时用地项目使用。
3、 你单位应按临时用地协议约定足额拨发补偿资金。
4、 临时用地使用期满后须自行拆除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并恢复土地原貌。逾期三个月不实施的由镇政府组织拆除并恢复土地原貌。
5、 你单位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临时用地上不得建设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。如遇规划建设需要拆迁应无条件服从，临时用地使用期满后仍要使用土地的，需及时重新办理延期手续。
6、 该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为两年，自批准之日起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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